
证照联办办事指南

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企业和群众眼中的“一件事”，推动流程

再造和业务融合，建立统一收件、并联审批模式，实行“一次告知、一窗

收件、一次办好”，在市场监管领域开展涉企许可事项证照联办，实现“一

件事一次办”。

（一）同时申请

办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条件，同时提出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申请或提

出不同行政许可事项申请，由同一个市场监管部门，依据申请人申请同步

受理，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，对具备条件的同步或依序颁发

营业执照和许可证件文书。

（二）一窗受理

企业开办综合窗口进行企业设立，需要同步办理食品生产许可、食品

经营许可、药品零售企业许可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、

第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、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、第二类医疗器械销

售备案、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、食品小经营店登记证、食品小作坊登记

证等提出申请，一次性提交相关材料。窗口收件后，由窗口人员对申请材

料进行初审，提交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予以受理；申请材料

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出具一次性告知单。

无需现场核查的事项，营业执照和许可证同步发放。需要现场核查、

检查的，按照法定程序、法定材料和承诺时限，对有关事项的申请文件、

材料等内容分类进行审核，待审核通过后，申请人可到企业开办综合窗口

领取或选择邮寄许可证。

（三）线上一件事办理

1.登录河南省政务服务网主题集成服务“一件事、一次办”平台

（https://was.hnzwfw.gov.cn/onething/#/yjsztjcfw），进入许昌市一

件事服务专区。



2.选择“法人办事”，根据需要选择主题场景（以我要开酒店、宾馆

为例，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、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联办）后，勾选需

要联办的事项。

3.选择立即办理，进入业务办理界面。


	证照联办办事指南

